
 

 
 

 

 

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

与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关联交易 

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的信息披露公告 

临时信息披露公告[2021]2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披露人：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

披露时间：2021 年 3 月 8 日 

 

 
 



 

 

 

根据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银

保监发〔2019〕35号）和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 2018

第 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我分公司”）与关联方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诚”）

之间的累计关联交易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的相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情况 

关联法人名称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（中外合资、未上市） 

经营范围 

财产损失保险、责任保险、信用保险和保证

保险；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；上述

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，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

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，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

务。 

注册资本 217,800万元 

关联关系 总公司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 

 

（二） 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1. 关联交易类型：保险业务类 

2. 交易标的情况：我分公司近期与永诚签订了 4份再保险合同，

该 4 份合同的预估分保费收入累计达到人民币 3,000万元以

上，且超过我分公司 2019 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%，根据银

保监发〔2019〕35号文的规定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 交易价格：根据公司定价政策制定。 

2. 交易结算方式：季度结算。 



 

 

3. 协议生效条件、协议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： 

2021年 1 月 8 日签订了合约 2 份，合同期限分别为 2021年 1

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及 2020年 8 月 1日至 2021年 7

月 31日； 

2021年 2 月 22日签订合约 2份，合同期限均为 2021 年 1月 1

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四）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, 交易价格与市场公允价格之间差异较大

的，应当说明原因 

我分公司根据公司的定价模型，对合同数据和风险进行评估，

所拟定的价格符合瑞再内部对于中国市场的统一核保政策。本

次重大关联交易未出现与市场公允价格之间差异较大的情况。 

（五）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我分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委员会”）于 2021

年 2 月 24 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对该批交易进行了审议。委员会

认为该批交易满足合规性、公允性和必要性的要求，不损害保

险公司和保险消费者利益，故予以审核通过，并建议提交总经

理批准。总经理于 2021 年 2月 24 日批准了该批交易。 

（六） 独立董事意见 

不适用 

（七） 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

无 


